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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補助項目及基準 

依社會及家庭署當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項目及基準及社區式身心障礙服務銜

接長照獎助計畫申請須知核實補助。 

一、專業服務費： 

（一）社工員： 

1.每點補助專任社工員 1名。 

(1)依「補助民間單位社工人員及社工督導專業服務費支給表」給薪，

起薪為 37,765 元。另補助年終獎金每人每年 1.5 個月（依實際任

用月數比例計算）。 

(2)年資加給：為使鼓勵社工人員專業久任及經驗傳承，規劃社工人員

薪資隨年資增加，年資自 109 年進用服務時間起算，衛生福利部、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委託、補助計畫之社會工作人員年資合併

計算為原則。每年得依考核情形晉階 1次，1階 1,000 元，最高晉

陞至第 7階。年資晉階之採計，以符合年終（度）年資晉階考核(1

月至 12 月任職同單位)，且通過考核為原則，並以會計年度為採計

基準，畸零月數不予併計。該年度同單位內轉換不同職位者，以 12

月所任職位辦理考核，惟社工人員轉職為社工督導，年資不得併計；

社工督導轉職為社工人員，年資得併計。年資計算中斷者(中斷以

月份計)，重新進用後則年資重新起算，迄任職滿 1 年後且通過考

核，次年起併計已採認年資，留職停薪（如育嬰、侍親等）者不在

此限。年資之晉階考核，由承辦單位於年終核銷時，以受補助單位

原有之考核機制為原則辦理考核，並應將考核結果填報並掃描上傳

至衛生福利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及辦理年資晉階作業，考核結

果通過之社工員，次年起可晉 1階。 

(3)具社工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加給 2,000 元。 

(4)具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加給 4,000 元。 

(5)具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 2,000 元。 

(6)為詳實登載社工人員年資及了解專業服務費運用情形，承辦單位應

至衛生福利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登載進用社工人員薪資資料，

並上傳勞動契約、學歷、社會工作師證書、有效效期內之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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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執業執照、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投保證明等相關文件。 

2.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 

(2)領有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 

(3)符合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 5 條應考資格規

定者，惟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在職之專業人員，或經考選部

核定准予部分科目免試有案者不在此限。 

（二）教保員： 

1.每點補助專任教保員 1名，每月補助 3萬 6,700 元，不得低於補助金

額，另補助年終獎金每人每年 1.5 個月（依實際任用月數比例計算）。 

2.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大專校院醫學、護理、復健、職能治療、物理治療、教育、特殊教

育、社會、社會工作、社會福利、輔導、心理、兒童及少年福利、

幼保、早期療育、聽力、語言治療、老人照顧、長期照顧相關科、

系、所、學位學程畢業。 

(2)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領有教保員及訓練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三）生活服務員： 

1.生活服務員之聘任依配置比率按服務使用者障礙程度以 1:5~1:15

遴用，每點補助專任生活服務員 1名，每人每月補助 3萬 2,700 元，

不得低於補助金額，另補助年終獎金每人每年 1.5 個月（依實際任用

月數比例計算）。 

2.服務使用者滿 15 名，得增加補助 1 名生活服務員；如有 5 名以上

服務使用者障礙程度達重度以上者，亦得增加補助 1名生活服務員。 

3.補助期間如因服務使用者結案或轉銜，使服務使用人數未符前揭人力

員額補助標準，單位應自服務使用者結案隔 1 日起，於 60 日內增補

服務使用者；逾 60 日未增補以致未符專業人力補助標準者，該名生

活服務員由單位自籌，直至服務使用者人數符合標準後始恢復補助。 

4.生活服務員補助員額以核定函為判斷基準。 

5.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領有生活照顧服務相關訓練結業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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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教保員、訓練員或照顧服務員資格。 

(3)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或保母（托育服務）人員職類技術士

證。 

(4)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

業。 

（四）核銷時須檢附薪資清冊及匯款紀錄（應載明轉帳日期及金額）。 

（五）本案補助專職人力，不應兼職其他服務方案，或重複申請補助人事費

用，自查獲屬實之日起應繳回兼職期間之專業服務費。 

（六）專業人員中途離職，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其

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俸給總額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專業

人員年終獎金計算規定：「當年 1 月 31 日前已在職人員至 12 月 1 日

仍在職者，發給 1.5 個月之年終獎金；2月 1日以後各月份新進到職

人員，如 12 月 1 日仍在職者，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 

（七）受補助單位不得以強制攤派或其他強迫方式要求薪資回捐。亦不得向

因職務上或業務上關係有服從義務或受監督之人強行為之。 

（八）已接受補助服務費之社會福利機構，其專業人員不得重複申請社區服

務方案之專業服務費。 

二、業務費： 

（一）公彩補助單位：服務使用者滿 15 名之單位得申請補助 40萬元，服務

使用者未滿 15 名之單位得申請補助 22 萬元，補助期間如因服務使用

者結案或轉銜，使服務使用人數未符前揭補助標準，單位應自服務使

用者結案隔 1日起，於 60 日內增補服務使用者；逾 60日未增補，則

降低補助款，直至服務使用者人數符合標準後始恢復補助。補助期間

如服務使用者收案至 15名，則依月份比例核定業務費差額。（以申請

113 年送計畫時為計算基準）。前揭補助情況如異動須增減補助款，需

來文本局備查。 

（二）中央補助單位：依實際需求全年最高補助 53 萬元。 

（三）辦理地點為承辦單位自有房屋者，不得重複申請房屋租金補助。 

（四）承辦單位可核銷項目如房屋租金、建築物公共檢查及消防檢查外，亦

可包含下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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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講座鐘點費：每小時最高補助 2,000 元，內聘減半支給，申請單位之

理(董)監事，或任專職並領有薪給者以內聘計。 

2.外聘督導鐘點費：每小時最高補助 2,000 元。 

3.工作人員差旅費：含交通及住宿，採實報實銷。 

4.保險費：含個案、志工及工作人員辦理活動相關保險、公共意外責任

險。 

5.交通費：補助外聘督導、志工及講師，採實報實銷。 

6.專案計畫管理費： 

(1)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執行獎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10%。 

(2)支用項目包括電費、電話費、水費、電腦及影印機耗材、事務機器

租金、通訊費、網路費、運費、郵資、攝影、茶水、文具、補充保

險費、辦理本專案工作人員意外保險費及其他與執行本計畫相關之

費用。 

(3)購買教材或汰換設備，單價不得超過 1 萬元（不包括 1 萬元），超

過 3,000 元以上應列物品清冊。 

三、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補助專業服務人員(社工員、教保員、生

活服務員)之雇主負擔勞健保及勞退之費用，每名每月補助 6,000 元。核

銷須於第 1次檢附勞健保勞退之投保清單；如有人員異動亦須再檢附投保

清單。 

四、服務處遇費： 

（一）計算方式為：每名服務使用者×每月 2,000 元。 

（二）承辦單位運用服務處遇費應依序用於： 

1.調高教保員每月薪資至少 3萬 7,700 元以上、生活服務員每月薪資至

少 3萬 3,700 元以上。 

2.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勞退、福利及資遣費等人事費用之差額。 

3.房屋租金及專案計畫管理費等營運所需費用。 

（三）未達上開標準者，僅補助服務處遇費 50%。 

（四）相關支出項目請詳列明細，並與收據列冊並妥善保管之。 

五、個案交通費： 

（一）服務使用者自行搭車（不包含公部門復康巴士）或家屬載送事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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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際往返住家與日照據點次數及車資發給交通費，視服務使用者住

所至日照據點，利用 Google 地圖網頁之最短距離為計算標準。 

（二）交通距離超過 5 公里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2,200 元（單程 50 元，來回

100 元），且該筆費用需支付予個案或其家屬，並製作家屬或個案簽

領單。 

（三）申請及核銷時，需檢附年度使用個案交通費名冊，並於全國身心障礙

者福利資訊整合平台中，個案管理/個案維護作業項下備註欄位註明。 

六、開辦設施設備費及修繕費（新點）：補助布建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

服務相關必要之設備（含公共安全設施設備）及空間修繕。每一服務據點

最高補助 150 萬元。核銷須檢附修繕前中後對照表、近照及遠照照片各 1

張、財產及物品清冊。  

七、其他綜合性補助項目 

（一）專業服務費額外加給，補助基準同上。 

（二）服務接送費： 

1.補助單位交通車接送，每名服務使用者每趟次補助 200 元，採核實支

付。 

2.每次接送請詳列接送日期及時間、服務使用者姓名及接送者簽名。 

3.該筆費用僅限用於交通車輛維護、修繕及相關稅金、油料費及接送人

力等相關費用。不得與個案交通費重複申請。 

八、充實設施設備費及修繕費 

（一）加強既有設置建物場地安全維護之設施及設備，如空間修繕、數位監

視系統、防墜防撞設備等，及其它文康休閒設備、健康器材、辦公設

備等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設備，須報本局備查後始得購買，並製作財產

清冊(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年以上之設施設備列為財產)。補助

基準如下： 

1.104 年以前開辦之單位：補助最高資本門 10 萬元。 

2.105 年 109 年間開辦之單位：補助最高資本門 5萬元。 

（二）針對既有開辦服務之場地，因房東拒絕續租或房東調漲租金，租金漲

幅達 20%以上，因而需搬離原既有建築物者，並另覓場地辦理服務，

每處補助最高 75 萬元。 


